
苗栗縣大湖地區農會農村休閒酒莊 導覽預約申請表 

申請單位  團體名稱  

聯 絡 人  參觀人數 共        人 

電    話  當日領隊  

傳    真  領隊手機  

Line ID  發票抬頭  

導覽日期    年  月  日 統一編號  

導覽時間 

□

□

上

下午  時   分至
□

□

上

下午  時    分 

（例假日及國定假日，無提供導覽解說） 

導覽項目 

□A方案：觀賞酒莊影片 + 酒品試飲 

□B 方案：觀賞酒莊影片 + 草莓生態解說 + 品酒教學 (收費項目，

時間約 60~90分鐘) 

備   註  

申請單位簽章處 苗栗大湖地區農會農村休閒酒莊  聯絡資訊 

 

 

 

 

電話：037-994986 分機 332 休閒旅遊部 

傳真：037-994518 

地 址 ： 苗 栗 縣 大 湖 鄉 富 興 村 八 寮 灣 2-4 號

e-mail:dahu.resort@gmail.com 

Line ID:dahu994986 

申請導覽解說注意事項: 
1.申請期限：申請單位需提前一週傳真或 E-mail 至本單位休閒旅遊部申請，並請務必來電確

認是否收件。 

2.預約回覆：本單位受理申請後三天內（不含假日），將視解說人力狀況回覆申請單位是否預約

成功。 

3.人數限制：為配合室內容留人數上限，同場次預約人數上限為 45人，不便之處敬請見諒。 

4.遲到規範：申請時段如逾 15分鐘未到者，恕請自行參觀；若遇塞車等特殊情況煩請事先通知 

         本單位保留「縮短導覽時間」或「取消導覽」之權利，以免影響次一梯次旅客權益。 

5.取消預約：預約日期確定後，若因故必須取消時，請於活動前 二天 務必以電話通知取消。 

6.收費項目規定： 

◎10人(含)以上團體： 每人收取導覽費用新台幣 50元整（含 50元抵用券）。 

◎10人以下團體： 每人收取導覽費用新台幣 100元整（含 100元抵用券）。 

抵用券使用期限為核發日起一年內，限於本單位商場（酒品區及農特產品區）使用。 

7.安全與品酒規範：依法令規定，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。酒品試飲部分僅提供 十八歲以上民現 

       場請配合出示證件查核。並請領隊協助落實宣導「酒後不開車，安全有保障」之原則。 

 

(以下由本單位填寫) 

承辦人 單位主管 秘書 總幹事  

    

 


